工商变更资料清单

1. 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一式壹份（加盖公章）；
2.《合伙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一式壹份（第三页黏贴新的合伙人需要加盖合伙企业的公章，黏贴顺序按照出资确认书顺序）；
3. 全体合伙人签署的变更决定书，或者合伙协议约定的人员签署的变更决定书，原全体合伙人共同签署的变更决定书附件，一式贰份；
4. 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委派代表指定的代表或者委托的代理人的委托书，一式贰份；
[bookmark: _GoBack]5. 新的合伙协议或者修盖合伙协议的决议（若变更的合伙协议与新设时比较改动的地方较少，仅涉及个别条款同合伙人讨论，则可以使用修改合伙协议的决议，不同提交合伙协议），一式贰份；
6. 入伙协议，一式壹份；
7. 新入伙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或身份证复印件，叁份；
8. 出资确认书，一式贰份。
9.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身份证均加盖公章）。
